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用于公廉租房及棚户区改造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公廉租房及棚户区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资金管理
	25
	资金筹集
	10
	地方财政安排补助资金用于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的，得10分，没有安排的不得分。
	10
	2019年铜梁区财政局棚户区改造资金35,417.80万元，其中工作经费417.80,万元，专项债券资金35,000.00万元，此项不扣分。

	
	
	资金分配
	5
	资金管理办法健全规范的，得2分；资金按规定时间分配下达到项目部门的，得2分，资金分配结余结合本地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特色，有针对性地改善住房保障对象和棚户区居民居住条件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5
	资金管理办法参照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财综〔2019〕31号及铜梁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中央资金已全部按时下达到项目部门，将2018年公积金增值收益用于公廉租房建设，此项不扣分。 

	
	
	资金使用管理
	10
	建立了预算执行、绩效监控机制的得2分，编制了绩效目标、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得3分，未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扣2分，未编制绩效目标的扣3分；没有违规违纪情况，得5分；通过审计、财政等部门检查存在资金截留、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或经群众举报、新闻媒体曝光，经查实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每发现1项扣0.5分，最多扣5分。对性质恶劣、有重大不良影响的违规违纪项目一次性扣5分。
	8
	保障性安居工程根据年初预算执行并实施绩效监控，定时向上级主管部分汇报工作情况，未见违规违纪行为，但各资金预算单位未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此项扣2分。

	资金管理得分小计：23分


	项目管理
	10
	政策公开
	5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管理相关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年度计划等信息及时对外公开的得5分；每少一项扣0.5分，最多扣5分。
	3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公开信息网上设置了“公租房信息公开”专栏，对项目开标及中标结果、住房申请审核、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管理政策、廉公租房安置分配实施方案等内容进行了公示，但公示信息不完整，酌情扣2分。

	
	
	评价报告报送及时性、完整性
	5
	按时报送绩效评价自评报告且内容完整的得5分；报送逾期每5天扣1分，最多扣5分。
	2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及各项目单位未及时进行绩效自评并提交自评报告，酌情扣3分

	项目管理得分小计：5分

	产出效益
	60
	开工目标完成率
	35
	项目实际开工量大于或等于年度目标任务的得35分；未达到目标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15分。城市棚户区改造完成量大于年度目标计划的得15分；未达到目标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15分。
	35
	铜梁区2019年无新开工公廉租房修建任务，城市棚户区改造（含城中村）完成520户，与计划数一致

	
	
	廉租房租赁补贴发放目标完成率
	15
	实际发放补贴户数大于或等于年度计划发放数量的，得15分；未完成目标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15分。
	15
	铜梁区2019年度实际租赁补贴发放人数59人大于年初申报人数48人

	
	
	工程质量
	10
	工程质量符合标准的，得10分；通过住房城乡建设、监察等部门检查存在工程质量问题，或经群众举报、新闻媒体曝光，经查实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的，每发现1项扣1分，最多扣10分。
	7
	2019年无公廉租房新建任务，但经问卷调查反映以前年度建设公廉租房有墙壁渗水、小区照明设施不能使用等问题，扣3分

	产出效益得分小计：57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5
	棚户区改造拆迁居民、公租房已保障对象满意度
	5
	满意度指标达到80%以上的，得5分；低于80%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对于群众信访没有及时处置的，每一次扣1分，最多扣5分。
	5
	受益群体满意度为93.43%，详见调查问卷汇总统计表，此项不扣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得分小计：5分

	绩效评价总得分：90分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用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老旧小区改造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资金管理
	25
	资金筹集
	10
	地方财政安排补助资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得5分，没有安排的不得分；企业、居民等社会筹资占改造项目资金比例20%及以上的，得5分，未达到目标的，每低四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5分
	5
	2019年铜梁区财政局安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3,306,862.00元资金，老旧小区改造资金均为财政资金，此项扣5分

	
	
	资金分配
	5
	资金管理办法健全规范的，得2分；资金按规定时间分配下达到项目单位的，得2分，资金分配结余结合本地区特点，有针对性地改善老旧小区居民居住条件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5
	资金管理办法参照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财综〔2019〕31号及铜梁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2019年完成50个老旧小区的如供水设施及管网清淤等改造

	
	
	资金使用管理
	10
	建立了预算执行、绩效监控机制的得2分，编制了绩效目标、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得3分，未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扣2分，未编制绩效目标的扣3分；没有违规违纪情况，得5分；通过审计、财政等部门检查存在资金截留、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或经群众举报、新闻媒体曝光，经查实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每发现1项扣0.5分，最多扣5分。对性质恶劣、有重大不良影响的违规违纪项目一次性扣5分。
	9
	保障性安居工程根据年初预算执行并实施绩效监控，定时向上级主管部分汇报工作情况，未见违规违纪行为，但各资金预算单位未及时开展绩效评价自评工作，此项扣1分

	资金管理得分小计:19分

	项目管理
	10
	政策公开
	5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管理相关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年度计划等信息及时对外公开的得5分；每少一项扣0.5分，最多扣5分。
	4
	部分镇街未及时公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及方案等，酌情扣1分。

	
	
	评价报告报送及时性、完整性
	5
	按时报送绩效评价自评报告且内容完整的得5分；报送逾期每5天扣1分，最多扣5分。
	4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及各项目单位未及时进行绩效自评并提交自评报告，酌情扣1分

	项目管理得分小计：8分

	产出效益
	60
	改造户数目标完成率
	20
	项目实际开工量大于或等于年度责任目标的，得20分；未达到目标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20分。
	44.4
	铜梁区2019年度计划改造71个老旧小区，实际已完成50个，另21个根据11月资金文件完成前期工作，其中17个老旧小区正在修改完善施工图设计，已开工，按评分标准一个小区改造项目存在四次评分不合理，经沟通，产出效益改造目标完成率评分按开工小区完成率（67/71=94.4%）统一进行评分，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改造目标完成率扣5.6分，最终得分为44.4分。

	
	
	改造面积目标完成率
	20
	项目实际开工量大于或等于年度责任目标的，得20分；未达到目标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20分。
	
	

	
	
	改造楼栋目标完成率
	5
	项目实际开工量大于或等于年度责任目标的，得5分；未达到目标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5分。
	
	

	
	
	改造小区目标完成率
	5
	项目实际开工量大于或等于年度责任目标的，得5分；未达到目标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5分。
	
	

	
	
	工程质量
	10
	工程质量符合标准的，得10分；通过住房城乡建设、监察等部门检查存在工程质量问题，或经群众举报、新闻媒体曝光，经查实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的，每发现1项扣1分，最多扣10分。
	9
	经现场访问，发现有墙壁抹灰掉落、照明设施不亮等问题，酌情扣1分。

	产出效益得分小计：53.4分

	服务居民满意度
	5
	老旧小区居民满意度
	5
	满意度指标达到80%以上的，得5分；低于80%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对于群众信访没有及时处置的，每一次扣1分，最多扣5分。
	5
	受益群体满意度为95.33% ，详见调查问卷汇总统计表，此项不扣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得分小计：5分

	绩效评价总得分：85.4分


